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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宁波盈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盈峰” ）的函告，获悉宁波盈峰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

期日期

质权人 用途

宁波盈峰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是

100,000,000 9.82 3.16 否 否

2025年8月

14日

2030 年

12月 31

日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分行

置换一致行

动人等额质

押股份

64,461,047 6.33 2.04 否 否

2025年8月

15日

合计 - 164,461,047 16.16 5.19 否 否 - - - -

上述质押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

续，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记数

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宁波盈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017,997,382 32.14 407,198,953 571,660,000 56.16 18.05 0 0.00 0 0.00

盈峰集团有限

公司

359,609,756 11.36 164,461,047 164,461,047 45.73 5.19 0 0.00 0 0.00

何剑锋 63,514,690 2.01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441,121,828 45.51 571,660,000 736,121,047 51.08 23.24 0 0.00 0 0.00

注：表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款项将全部用于满足宁波盈峰经营运转需求，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

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

441,121,8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51%，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736,121,047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1.08%，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3.24%。

本次宁波盈峰质押股份用于置换一致行动人盈峰集团有限公司等额质押股份。

3、宁波盈峰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宁波盈峰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

金。

4、宁波盈峰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

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四、报备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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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1� � � � � �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25-42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77元/股（含）。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回

购价格上限9.77元/股（含）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070,625股至6,141,248股，具

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即2025年4月2日

起至2026年4月1日止。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将回购

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 调整至“不

低于人民币1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 ，除上述事项调整外，回

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2）。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事

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8月15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5,277,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约为1.19%，其中，最高成交价为8.09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6.0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9,813,801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实施情况符合

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

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并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 � � � �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1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上午09:

15一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上

午0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益生路1号，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积生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益生种畜禽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90人，代表股份531,976,43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0211%。 其中，中小股东共285人，代表股份69,755,27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279%。

2、现场出席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468,161,73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406%。

3、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79人，代表股份63,814,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80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30,527,133 99.7276% 68,305,978 97.9223%

反对 1,280,800 0.2408% 1,280,800 1.8361%

弃权 168,500 0.0317% 168,500 0.2416%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26,680,594 99.0045% 64,459,439 92.4080%

反对 5,104,139 0.9595% 5,104,139 7.3172%

弃权 191,700 0.0360% 191,700 0.27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26,671,294 99.0027% 64,450,139 92.3946%

反对 5,188,639 0.9754% 5,188,639 7.4383%

弃权 116,500 0.0219% 116,500 0.16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3.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26,643,594 98.9975% 64,422,439 92.3549%

反对 5,215,539 0.9804% 5,215,539 7.4769%

弃权 117,300 0.0221% 117,300 0.16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3.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26,557,594 98.9814% 64,336,439 92.2316%

反对 5,278,739 0.9923% 5,278,739 7.5675%

弃权 140,100 0.0263% 140,100 0.2008%

3.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26,685,694 99.0055% 64,464,539 92.4153%

反对 5,201,939 0.9779% 5,201,939 7.4574%

弃权 88,800 0.0167% 88,800 0.1273%

3.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26,681,814 99.0047% 64,460,659 92.4097%

反对 5,201,939 0.9779% 5,201,939 7.4574%

弃权 92,680 0.0174% 92,680 0.1329%

3.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同意 526,656,094 98.9999% 64,434,939 92.3729%

反对 5,185,539 0.9748% 5,185,539 7.4339%

弃权 134,800 0.0253% 134,800 0.1932%

3.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股 数 比 例

同意 526,392,214 98.9503% 64,171,059 91.9946%

反对 5,197,439 0.9770% 5,197,439 7.4510%

弃权 386,780 0.0727% 386,780 0.5545%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股 数 比 例

同意 531,432,753 99.8978% 69,211,598 99.2206%

反对 454,400 0.0854% 454,400 0.6514%

弃权 89,280 0.0168% 89,280 0.1280%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股 数 比 例

同意 58,571,479 91.8562% 58,571,479 91.8562%

反对 5,108,839 8.0121% 5,108,839 8.0121%

弃权 83,980 0.1317% 83,980 0.1317%

股东会审议本议案时，拟参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股 数 比 例

同意 58,544,079 91.8133% 58,544,079 91.8133%

反对 5,110,839 8.0152% 5,110,839 8.0152%

弃权 109,380 0.1715% 109,380 0.1715%

股东会审议本议案时，拟参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股 数 比 例

同意 58,237,379 91.3323% 58,237,379 91.3323%

反对 5,111,339 8.0160% 5,111,339 8.0160%

弃权 415,580 0.6517% 415,580 0.6517%

股东会审议本议案时，拟参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律师和熊孟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益生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5018�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5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客户项目定点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收到国内新能源车企（限

于保密要求，无法披露其名称，以下简称“客户” ）的定点开发通知书，定点产品主要为关

键金属结构件。 此次定点项目生命周期4年，预计生命周期总销售金额约人民币8.1亿元，此

次定点项目预计在2026年第3季度逐步开始量产。 产品的具体供应时间以双方签订的相关

合同或协议为准。

● 定点开发通知书并不反映客户最终的实际采购数量，目前项目总金额仅为预计金

额，后续实际开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订单结算金额为准。

● 定点开发通知书是对指定项目产品开发和供货资格的认可，不构成正式的订单或

销售合同。 后续样件产品通过客户评审验证通过之后，方可签订正式订单或销售合同。

● 公司相关产品的实际销售金额将与该客户实际产量等因素直接相关，整体市场的

发展状况、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均可能会对该客户的生产计划和采购需求构成影响，

进而对本公司的供货量带来不确定性。尽管合同双方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约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因产品开发遇阻、客户业务调整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变更、中止

或终止。

一、定点通知书概述

公司近期收到国内新能源车企的定点开发通知书， 定点产品主要为关键金属结构件。

此次定点项目生命周期4年，预计生命周期总销售金额约人民币8.1亿元，此次定点项目预

计在2026年第3季度逐步开始量产。 产品的具体供应时间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或协议为

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定点产品关键金属结构件由全资子公司广东长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责生

产，根据其设备及产线布局，公司有能力承接更多的中大型总成件。 此次定点项目预计在

2026年第3季度逐步开始量产，预计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若后续实质性

销售订单顺利转化，有利于增加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效益。

2、上述事项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后续合同而与对方当

事人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1、 定点开发通知书并不反映客户最终的实际采购数量， 目前项目总金额仅为预计金

额，后续实际开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订单结算金额为准。

2、定点开发通知书是对指定项目产品开发和供货资格的认可，不构成正式的订单或销

售合同。 后续样件产品通过客户评审验证通过之后，方可签订正式订单或销售合同。

3、公司相关产品的实际销售金额将与该客户实际产量等因素直接相关，整体市场的发

展状况、 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均可能会对该客户的生产计划和采购需求构成影响，进

而对本公司的供货量带来不确定性。尽管合同双方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因产品开发遇阻、客户业务调整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变更、中止或

终止。

针对上述风险，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客户订单需求，积极做好产品研发、生产、供应等

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 �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

年6月2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25年6月28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0,61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9,022,

176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结转至下一年度。 自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之日起至

实施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如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最新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

总额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0,616,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3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2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7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3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8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8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8月2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99 南通三建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8月15日至登记日：2025年8月2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工业区

咨询联系人：黄晓敏

咨询电话：0757-26336931

传真电话：0757-22397895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688603� � � � � � � � �证券简称：天承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上海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25年8月14日、2025年8月15日、2025年8月1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

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股票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5年8月14日、2025年8月15日、2025年8月18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发函

询证，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现说明如下：

（一）日常经营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

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除

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等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现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事项，供

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特此公告。

上海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1309� � � �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5-066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虎先生、田华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李虎先生直接持有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83,

586,6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6.84%）,为公司控股股东。田华女士通过泰安金程源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淮安金程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

前后均为同一主体，以下简称“金程源” ）、深圳市银程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银程源” ）间接持有公司888,05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9%）。 李虎先生、

田华女士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先生、田华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相集合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5,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51%）。 其中李虎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5,48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41%），田华女士计划通过银程源减持不超过22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10%）。

2、若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授予登记或回

购注销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或减持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虎先生、田华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李虎先生、田华女士（二人系夫妻关系）。 其中，李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

东，李虎先生、田华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3,586,629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6.84%；田华女士通过金程源、银程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888,051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39%。

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李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83,586,629 36.84

2 田华 实际控制人、董事 888,051 0.39

总计 84,474,680 37.23

注：（1）公司总股本按本公告披露前总股本226,890,028股计算。

（2） 田华通过金程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04,741股， 通过银程源间接持有股份283,

310股。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因四舍五入所

造成。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本次减持的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夫妇，自公司股票于2022

年7月1日上市以来其从未减持公司股份。其中，在本次减持前，李虎先生自筹资金认购公司

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1,302,960股 （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变更为1,824,144股）。

本次减持原因主要系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3、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该股份上市后资本公积

金转增的股份。

4、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将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51%）。其中李虎先生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94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4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不超过4,53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00%）；田华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2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增发股份、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激励授予登记或回购注销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或

减持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关系

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

（股）

本次拟减持

股份不超过数量（股）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 李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83,586,629 5,480,000 2.41

2 田华 实际控制人、董事 888,051 220,000 0.10

总计 84,474,680 5,700,000 2.51

备注：

（1）公司总股本按本公告披露前公司总股本226,890,028股计算。

（2） 田华通过金程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04,741股， 通过银程源间接持有股份283,

310股，此次田华减持股份均为银程源平台间接持股。 李虎、田华本次拟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因四舍五入所

造成。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时，三个月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5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时，

三个月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且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所受让的股份。 ）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所作承诺

（1）其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股票上市后六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2）其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如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遵守前述转让限制承诺及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

让的其他规定；

（3）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并触及退市标准时，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

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其不减持公司股票；

（4）其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二）公司控股股东李虎对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认购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

不转让本单位(认购对象)/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

自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

锁定本单位(认购对象)/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不得进行流动转让。

本人所认购的上述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将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对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的

《特定期间不减持股份的承诺函》

（1）自德明利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董事会决议日

（2023年6月29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本企业不存在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德明利股票的情形；

（2）本人/本企业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减持本

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德明利股票，也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票的计划；

（3）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本企业具有约束力。本

人/本企业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本承诺函的约束，若本人/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

存在减持情况的，因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将全部归德明利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

法律责任；

（4）本人/本企业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真实、准确及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故意隐瞒

或致人重大误解之情形。

（四）股东金程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所作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其拟减持公司股份，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3）其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

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公告， 未履行相关规定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持

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五）股东银程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所作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其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

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方均严格履行了以上承诺，未出现违反以上承诺的行为，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四、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先生、田华女士将根

据公司股价、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

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公司控股股东为李虎先生，实际控制人为李虎先生、田华女士（二人系夫妻关系）。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4、李虎先生、田华女士在下列期间不减持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

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5、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李虎先生、田华女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07� � � � �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63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市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公司2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主要信息

（一）小儿咽扁颗粒

药品通用名称：小儿咽扁颗粒

受理号：CYZZ2417666渝

通知书编号：2025R075783

剂型：颗粒剂

规格：每袋装8克；每袋装4克

注册分类：中药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中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9983132

药品有效期：36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8月06日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二）注射用甘草酸二铵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甘草酸二铵

英文名/拉丁名：Diammonium� Glycyrrhizinate� for� Injection

受理号：CYHZ2540457渝

通知书编号：2025R076063

剂型：注射剂

规格：15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无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国家药品标准 YBH21852005-2016Z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1643

药品有效期：暂定24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8月22日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再注册。

二、产品适应症

1.小儿咽扁颗粒：清热利咽，解毒止痛。 用于小儿肺卫热盛所致的喉痹、乳蛾，症见咽喉

肿痛、咳嗽痰盛、口舌糜烂；急性咽炎、急性扁桃腺炎见上述证候者。

2.注射用甘草酸二铵：本品用于伴有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升高的急、慢性病毒性

肝炎。

三、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近年来，儿科中成药市场再创新高，根据米内网数据，2024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

儿科中成药销售额达18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儿科感冒用药占比37.23%、儿科止咳

祛痰用药占比34.40%，二者合计市场份额超70%。 小儿咽扁颗粒为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临

床验方，具有清热利咽，解毒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小儿肺卫热盛所致的喉痹、乳蛾，症见咽喉

肿痛、咳嗽痰盛、口舌糜烂；急性咽炎、急性扁桃腺炎见上述证候者。 疗效明显，可快速缓解

咽喉肿痛，安全性好，不良反应少，口感好，患儿依从性好，在儿童人群中应用广泛。

注射用甘草酸二铵是第三代甘草酸制剂，从中药“众药之王” 一甘草的有效成分中提

取而来，适用于伴有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升高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具有抗炎、抗病

毒、抗氧化、抗纤维化、抗细胞凋亡效果，保肝作用更全面，主要依赖糖皮质激素样作用，抗

炎作用确切，作用更加缓和；同时可抑制强烈的炎症反应，保护残存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

生，随治疗时间延长及休息时间增加肝脏负担减轻，炎症修复，另有研究表明在药物撤退后

“反跳” 作用较弱。 目前已被列入《慢病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药物性肝损伤专家共识》

《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等多项国际国内保肝护肝管理指南，是适合大多数肝病患者的首

选方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将确保上述药品的正常生产和销售，公司将

严格按照要求开展相关工作，控制产品质量，持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小儿咽扁颗粒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二）注射用甘草酸二铵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80� � � � � � � �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52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理成

赛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理成赛鑫” ）持有公司股份29,902,17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7%；股东上海理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理驰投资” ）持

有公司股份2,813,3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 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32,715,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4%。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

的股份，并于2022年10月27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精进电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因自身经营及资金

需求，理成赛鑫及其一致行动人理驰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4,426,9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5%。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理成赛鑫及其一致行动人理驰投资出具的《减持股份进展结果告

知函》，截至2025年8月18日，股东理成赛鑫及其一致行动人理驰投资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4,426,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理成赛鑫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9,902,177股

持股比例 5.066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9,902,177股

股东名称 理驰投资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2,813,335股

持股比例 0.476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813,33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理成赛鑫 29,902,177 5.0663% 理成赛鑫与理驰投资实际控制人均为程义全

理驰投资 2,813,335 0.4766% 理成赛鑫与理驰投资实际控制人均为程义全

合计 32,715,512 5.5429%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理成赛鑫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6月6日

减持数量 4,046,2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4日～2025年8月18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046,2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08～8.70元/股

减持总金额 33,728,860.61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685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6855%

当前持股数量 25,855,977股

当前持股比例 4.3807%

股东名称 理驰投资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6月6日

减持数量 380,7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4日～2025年8月18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80,7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08～8.65元/股

减持总金额 3,140,222.48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64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645%

当前持股数量 2,432,635股

当前持股比例 0.412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